



关于转发《关于开展<格斯尔>、<江格尔>说唱艺人统计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苏木、乡、镇人民政府：
现将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征集研究室《关于开展<格斯尔>、<江格尔>说唱艺人统计工作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按照文件要求开展统计工作。并于8月27日17:00前，填报内蒙古自治区《格斯尔》说唱艺人统计表（附件1）、内蒙古自治区《江格尔》说唱艺人统计表（附件2），反馈至邮箱：ewkmw@163.com  联系人：娃仁  0470-8815653。
此通知
    附件：《关于开展<格斯尔>、<江格尔>说唱艺人统计工作的通知》

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事务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8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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